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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司
终止挂牌业务指南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北京股权交易中心（以下称本中心）挂牌公

司终止挂牌业务，建立常态化、市场化退出机制，保护投资者

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标准板股份有限

公司挂牌转让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《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

科技创新板挂牌业务规则(试行)》《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

司文化创意板挂牌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统称《业务规则》）

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本指南规定的终止挂牌，是指挂牌公司（含标准板、

科技创新板、文化创意板公司）主动向本中心申请终止其挂牌，

或者挂牌公司触发规定应当终止挂牌的情形，本中心按规定终

止其挂牌。

二、挂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主动向本中心申

请终止其挂牌：

（一）挂牌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决定终止在本中心挂牌的；

（二）挂牌公司已被核准在境内外其他依法设立的证券交

易场所上市、挂牌的；

（三）注册地址变更后不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；

（四）挂牌公司因协议解散、新设合并或吸收合并，被注

销不再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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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本中心认定的其它情形。

三、发生本指南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挂牌公司最高权力机

构应当对终止挂牌事项作出决议，其中股东（大）会关于终止

挂牌事项的决议表决比例应当符合公司法、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四、挂牌公司应当在终止挂牌事项获得公司最高权力机构

通过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本中心报送以下文件：

（一）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关于终止挂牌事项的决议或决定；

（二）挂牌企业关于终止挂牌的申请（附件 1）；

（三）推荐机构关于挂牌企业终止挂牌的意见（附件 2）；

（四）相关证明材料（如有）。

五、本中心自收到上述申请文件之日起的下一交易日，对

申请公司实施停牌，并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符合申请要

求的，本中心予以发放摘牌函，并自摘牌函落款日起终止挂牌。

挂牌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本中心可以要求

挂牌公司更正、补充相关材料。

六、挂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中心有权强制终止

其挂牌，并记入诚信档案：

（一）涉及非法集资、传销、虚假宣传、欺诈以及严重侵

权行为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；

（二）挂牌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被依法强制解散或被法

院宣告破产等无法持续经营的；

（三）挂牌公司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；

（四）挂牌公司出现应当主动向本中心申请终止其挂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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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且自出现该情形已满 3 个月以上仍未向本中心主动申请

的；

（五）本中心认定的其他强制终止挂牌情形。

七、挂牌公司发生上述强制终止挂牌情形的，本中心自作

出强制终止挂牌决定之日起，对挂牌公司实施停牌。挂牌公司

或其推荐机构对本中心强制终止挂牌决定存有异议的，应在本

中心作出决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本中心提交书面申诉。

八、本中心自收到挂牌公司或其推荐机构书面申诉之日起

7 个工作日内答复申诉结果，确有需要的，可以约谈挂牌公司

或其推荐机构，听取意见。

九、本中心采纳书面申诉意见，作出取消强制终止挂牌决

定的，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恢复挂牌；本中心驳回书面申诉

意见的，按规定予以发放摘牌函，并自摘牌函落款日起终止挂

牌。相关强制摘牌信息在本中心官方网站予以公告，并记入诚

信档案。

十、推荐机构应积极履行持续督导责任，督促挂牌公司规

范发展。推荐机构在履行持续督导责任过程中，发现挂牌公司

处于失联状态，无法持续履行督导责任的，应及时向本中心提

交书面报告，并申请披露相关信息。本中心接到报告后向挂牌

公司发送问询函，并于下一交易日对挂牌公司实施临时停牌，

在交易系统披露相关信息。自停牌之日起满 30 个交易日，挂

牌公司仍未与本中心取得联系并答复问询函的，本中心有权强

制终止其挂牌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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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被本中心强制终止挂牌的公司原则上自其终止挂牌

生效之日起三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挂牌。自其终止挂牌生效之

日起满三年后，符合本中心业务规则规定，不再存在终止挂牌

情形的，可以再次申请挂牌。主动申请终止挂牌的公司不受上

述时限限制。

十二、由于推荐机构未充分履行督导责任以及其他不可抗

力因素，导致挂牌公司被本中心强制终止挂牌的，公司或推荐

机构可向本中心提请申诉并提交相关说明，本中心将就相关事

项进行核查。如情况属实，且公司或推荐机构补充履行相关义

务，本中心将视情况对公司进行复牌。公司或推荐机构以其他

特殊情形为由向本中心申请复牌的，复牌事宜提交本中心负责

经营决策的权力机构审议。

十三、终止挂牌的公司符合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（以下

简称北登中心）股份（股权）登记存管条件的，可自主决定是

否继续在北登中心登记存管。

十四、本指南由本中心挂牌管理部负责解释，并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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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XXX（公司）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

终止挂牌的申请

北京股权交易中心：

XXX 公司（公司简称：XXX，公司代码：XXX）于 20XX 年 XX 月 XX

日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标准板（科技创新板、文化创意板）正式挂牌。

现由于（此处请写终止挂牌的原因，如申请挂牌新三板、战略调整等）

原因，本公司于 20XX 年 XX 月 XX 日召开 XXX 会（公司最高权力机构），

同意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标准板（科技创新板、文化创意板）终止挂牌，

相关 XXX 会决议/决定文件附后。

特此申请。

XXX（公司）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附件：《（XXX 会的决议/决定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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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XXX（机构）关于XXX（公司）

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终止挂牌的申请

北京股权交易中心：

由我公司推荐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标准板（科技创新板、文化创意

板）挂牌公司 XXX（公司）（公司简称：XXX，公司代码：XXX）因 XXX

原因，通过了《（此处为公司通过终止挂牌的决议）》，决定终止在北京

股权交易中心挂牌。

作为 XXX 公司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的推荐机构，我公司对此无不同

意见。

特此申请。

XXX（机构）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